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３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现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建筑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新签合同额（亿元

ＲＭＢ

）

１

，

９１５ ９５．０％

２

施工面积（万

ｍ２

）

３４

，

５０４ ４５．２％

３

新开工面积（万

ｍ２

）

４

，

０５５ ４５．６％

４

竣工面积（万

ｍ２

）

５７１ －０．５％

二、地产业务情况

序号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

销售额（亿元

ＲＭＢ

）

１８７ ４３．３％

２

销售面积（万

ｍ２

）

１６３ ３６．２％

３

期末土地储备（万

ｍ２

）

５

，

５９８

４

新购置土地储备（万

ｍ２

）

５６３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

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０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的通知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

９

点

３０

分

·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Ｂ３

学术报告厅

香港中环金融街

８

号四季酒店大礼堂

·会议方式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议案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上海分行购置营业办公用房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其他事项

１．

听取《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的汇报》

２．

听取《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２０１０

年度执行情况的汇报》

３．

听取《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本行）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董事会

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和

４

月

６

日监事会决议，现将召开本行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

９

点

３０

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总行

Ｂ３

学术报告厅及香港中环金融街

８

号四季酒店大礼堂

３．

召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上海分行购置营业办公用房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上述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有关董事会、监事会审议上述事项的情况，请参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分别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监事会决议公告。 有关本次会议的详细资料

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本行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ｌｔｄ．ｃｏｍ

。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

Ａ

股股东以及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

Ｈ

股股东；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

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股东。

２．

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本行自然人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

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２．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登记材料复印件

须加盖公司公章。

３．

拟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面回

复送达本行。

本行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将上述回复送达本行。

４．

会议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８

时

３０

分

－９

时

３０

分，

９

时

３０

分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登记。

五、会议联系方式及会期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邮编：

１００１４０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８４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６１３９

２．

本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发布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及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回复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附件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并按照下列权限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提案序号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５

关于上海分行购置营业办公用房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以在“同意”、“反对”或“弃权”中划“

√

”，作出投票指示；

（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提案序号 身份证号码（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有效日期：

注：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附件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年会回复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复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１

、

９００９４５

股票简称：海南航空 海航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

海口市国兴大道

７

号新海航大厦三楼第八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代表的股份

总数为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６．０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６

人， 代表股份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万股， 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５８．６７％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

人， 代表股份

１６７．３０２８

万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０．９１％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王英明董事长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未出席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通过书面形式向公司请假。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和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财务工作计划》、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议案》和《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报告》等十四项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

２０１０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二）《

２０１０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三）《

２０１０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四）《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财务工作计划》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等议案》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２０４２３３７ １６２１６２８ ０ ９９．９３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５１４００ １６２１６２８ ０ ３．０７

（六）《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八）《关于与关联方签订日常生产性关联交易协议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０３１１２８ ２０３１１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３５８１００ ３５８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九）《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互保额度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与关联方

２０１１

年互保额度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０３１１２８ ２０３１１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３５８１００ ３５８１００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十一）《关于

２０１１

年飞机引进计划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十二）《

２０１０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十三）《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代表公司决定和签署对外融资等经济合约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９９．９３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十四）《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报告》

代表股份数 赞成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赞成比例（

％

）

全体股东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２３１３６６３９６５ ０ ０ １００

Ａ

股股东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２３１１９９０９３７ ０ ０ １００

Ｂ

股股东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１６７３０２８ ０ ０ １００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陈一宏、徐如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耀玻璃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耀华工业村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本公司 指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福耀玻璃

／

上市公司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捐赠方式减持福耀

玻璃股份，构成福耀玻璃权益变动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２

、住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

３

、法定代表人：陈凤英

４

、注册资本：

１８

，

２４５．８８

万元人民币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１５７４４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在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西北面开发建设公用基础设施、工业用地和生活服务配套设

施；经营管理所建物业设施。（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生产经

营）。

８

、税务登记号：

３５０１８１６１１３１０１７１

９

、股东名称：香港洪毅有限公司

１０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陈凤英 女 董事长 中国香港 福州 否

曹 晖 男 董 事 中国香港 福清 否

曹艳萍 女 董 事 中国香港 福州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福耀玻璃发行在外股份超过百分之五外，未持有或控

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福耀玻璃股份的目的是用于慈善用途。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股份变动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捐赠方式减持福耀玻璃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福耀玻璃限售流通股，占总股本的

１１．９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福耀玻璃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益发展有限公司和河仁慈善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书》，约

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以捐赠方式将持有的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福耀玻璃股份捐赠给河仁慈善基金会。 捐赠的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福耀玻璃股份均为限售流通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１．９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福耀玻璃股份。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及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控

制权变动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耀玻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权力被限制的情形，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其股份捐赠的行为未损害福耀玻璃的任何利益，亦未引起福耀玻璃

控制权的转移。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

出现买卖福耀玻璃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

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

业村

股票简称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棋山村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 持股比例：

１１．９９％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增

加或继续减少

其在福耀玻璃

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河仁慈善基金会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２５７

号福侨大厦八楼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２５７

号福侨大厦八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耀玻璃工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

减少其在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

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姓名 指 河仁慈善基金会

福耀玻璃

／

上市公司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赠予方式增持福耀

玻璃股份，构成福耀玻璃权益变动的行为

本报告书 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河仁慈善基金会

２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２５７

号福侨大厦八楼

３

、法定代表人：曹德淦

４

、原始基金数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基金会登记证号：基证字第

１０７３

号

６

、基金会类型：非公募基金会

７

、业务范围：扶助贫困、设施建设、疾病防治

８

、原始出资人名称：曹德旺

９

、通讯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２５７

号福侨大厦八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理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曹德淦 男 理事长 中国 福州 否

洪长平 男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 福州 否

曹德旺 男 理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否

杨 岳 女 理事 中国 北京 否

王建凡 男 理事 中国 北京 否

周勤业 男 理事 中国 上海 否

程铁生 男 理事 中国 北京 否

董文彪 男 理事 中国 北京 否

陈 石 男 理事 中国 杭州 否

曹 晖 男 理事 中国香港 福清 否

余维佳 男 理事 中国 深圳 否

吴世农 男 理事 中国 厦门 否

朱德贞 女 理事 美国 上海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已与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和三益发展有限公

司签署《捐赠协议书》以赠予方式获赠福耀玻璃发行在外超过百分之五股份外，未持有或控制其他境内、

境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二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福耀玻璃股份的目的是用于慈善用途。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１２

个月

内减持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股份变动的方式

河仁基金通过赠予方式受让福耀玻璃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福耀玻璃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总计持

有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福耀玻璃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４．９８％

，其中限售流通股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１．９９％

非限售流通股

５９

，

９１０

，

９１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２．９９％

。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和三益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捐赠协议书》， 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赠予方式获赠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和三益发展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福耀玻璃股份，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４．９８％

。 其中：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

发有限公司赠予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福耀玻璃股份，均为限售流通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１．９９％

；三益发

展有限公司赠予

５９

，

９１０

，

９１６

股福耀玻璃股份，均为非限售流通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２．９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河仁基金持有福耀玻璃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４．９８％

；三益发

展有限公司持有福耀玻璃

３９０

，

５７８

，

８１６

股 ，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９．５０％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

公司不再持有福耀玻璃股份。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及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控

制权变动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河仁基金在福耀玻璃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河仁基金

在福耀玻璃本次权益变动中获赠的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福耀玻璃股份为限售股，解禁时间表如下：

解禁日期 解禁股份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１００

，

１４９

，

３１７

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３９

，

７９０

，

４５０

股

本次权益变动未损害福耀玻璃的任何利益，亦未引起福耀玻璃控制权的转移。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未

出现买卖福耀玻璃股份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

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金会登记证（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理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河仁慈善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福耀工

业村

股票简称 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河仁慈善基金会

信息披露义务

人住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２５７

号福侨大厦八楼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４．９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增

加或继续减少

其在福耀玻璃

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接到第一大股东三益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益发展”）、第二大股

东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华工业村”）通知，三益发展、耀华工业村与河仁慈善基

金会（以下简称“河仁基金”）签署了《捐赠协议书》，三益发展将其持有的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耀玻璃”）

５９

，

９１０

，

９１６

股股票捐赠给河仁基金，均为非限售流通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

的

２．９９％

；耀华工业村将其持有的福耀玻璃

２４０

，

０８９

，

０８４

股股票捐赠给河仁基金，均为限售流通股，占

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１．９９％

。

本次权益变动后，河仁基金持有福耀玻璃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４．９８％

；三益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福耀玻璃

３９０

，

５７８

，

８１６

股，占福耀玻璃总股本的

１９．５０％

；福建省耀华工业村开发有限公

司不再持有福耀玻璃股份。 详细情况请见《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２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１

，

９１８

，

９２０

，

１７２．１６ ２

，

１６７

，

９１６

，

６２８．１０ －１１．４９

营业利润

３６７

，

５３２

，

６０４．８９ ５１０

，

６７２

，

９２８．６１ －２８．０３

利润总额

３７２

，

３１５

，

３３５．４２ ５２３

，

６８７

，

６５１．００ －２８．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４４

，

０１３

，

３８６．３２ ２５５

，

５７７

，

４００．９３ －４３．６５

总资产

７

，

３２５

，

１７６

，

１８４．３８ ６

，

１２０

，

５４１

，

９５５．２２ １９．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７３

，

３８６

，

９１２．３１ １

，

３４６

，

７１９

，

８７０．０８ １．９８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７６ ０．３３２９ －４３．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０．４６ ２０．９８

下降

１０．５２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元

／

股）

１．７９ １．７５ １．９８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美卿女士、 总经理修山城先生、 财务总监董涛先生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

件。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1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2011-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合作合同变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山索道

"

）根据其章程的规定，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了《关于修订陕西华山三特索道有限公司合同和章程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对原合作合同第三章第五条中的利润分配涉及股东新加坡高技术有限公司（乙方，出资占比

25%

）和本

公司（丙方，出资占比

75%

）的利润分配比例作出如下调整：

原 为：

2001

年

--2010

年，乙方

5%

，丙方

95%

；

2011

年

--2032

年，乙、丙方按出资比例分配。

现改为：

2001

年

--2012

年，乙方

5%

，丙方

95%

；

2013

年

--2032

年，乙、丙方按出资比例分配。

其他内容不变。

2010

年度，华山索道实现净利润

4,930.30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4,683.79

万元，若减按

75%

的比例分配，则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减少

986.06

万元，这将使

201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减少

33.14%

。 因此，本次利润分配比例的调整，将对公司本年及未来一年的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具体

情况与华山索道盈利基数相关，具有不确定性，应以当年公司业绩公告为准。 望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600500

编号：临

2011－006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在

北京

-

上海

-

新加坡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出席会议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

半数。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认真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以下

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所持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

1

）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13300.0001

万元的价格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征集受让意向人转让所持山西

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4.37%

股权及全部债权（评估基准日为

2011

年

1

月

31

日）。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持有的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4.37%

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

价值为人民币

-4,873.79

万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0.0001

万元。 同时，公司将全部债权转让作为转让股权

的附带条件，一并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按其规则进行挂牌出让，公司所持上述股权的受让方应同时受让公

司对山西中化寰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部债权，债权转让程序与股权转让程序一并进行。 上述转让标

的如挂牌后产生竞价，则溢价部分为股权溢价。

（

2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SINOCHEM INTERNATIONAL (OVERSEAS) PTE.LTD.

（即中化国际（新加

坡）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0.0001

万元的价格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征集受让意向人转让所持山西中化寰达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5.69％

股权。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中化寰达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25.69%

股权于

2011

年

1

月

31

日价值为人民币

-2,302.88

万元。

本议案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还需向公司上级国资管理部门备案

,

数据以最终经过备案的资产评估报

告为准。 上述标的的实际转让价格，最终将以通过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确认的价格为准。 公司将及时跟

踪上述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和给

公司带来的影响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200770

证券简称：

*ST

武锅

B

公告编号：

2011-006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11

年

4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为（

2011

）鲁商初字第

3

号《受理案件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将此次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或仲裁受理的基本情况

原告：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被告：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魏桥铝电

"

）

该案于

2011

年

4

月

7

日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6

月

26

日，本公司与魏桥铝电签订了编号为

"2007D012

号

"

的《

4×1217T/H

亚临界煤粉锅炉

供货合同》。合同签订后，魏桥铝电依照合同应予

2007

年

8

月底之前支付本公司定金共计

5,160

万元，但

其仅在

2008

年

3

月支付定金

1,000

万元，至今仍未支付完毕全部定金。因魏桥铝电拖欠合同定金已逾三

年，严重违反合同义务，

2011

年

3

月，本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没收魏桥铝电定金

1,

000

万元，魏桥铝电承担本公司因不能履行合同而导致的经济损失

6,740

万元。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案将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开庭审理。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及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

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号为（

2011

）鲁商初字第

3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2

、《起诉状》。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